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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李青 联系电话：24033522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二)其他资金：

本项目经费全部由区财政负担。
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和后勤保障服务类具体由综合科负责实施和完善制度建设；联合接访
律师志愿团参与、人民调解具体由接访科、办信科负责实施和完善制度建设；督查考核、积

案化解、复查复核等法律服务类具体由复查科、督查科负责实施和完善制度建设。

1、通过该项目，提高信访事项复查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加强对原办理意见复查纠错能力，
提升信访事项复查意见的准确性，从而推动信访矛盾的化解。2、通过该项目，提高信访积
案矛盾化解方案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提升信访矛盾化解率。3、通过律师参与联合接访并提
供法律意见，提高联合接访的专业度和满意度。4、通过购买相关服务，共同完成全区信访

工作目标和任务。
1、年度受理的信访事项复查申请，有律师意见的达到100%；2、积案化解建立常态化机制
。3、移交第三方组织的信访事项化解率达到70%；4、信访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信访业务
办理规范及时，“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三方面得到更好地体现，从

而实现“止新化旧”总体工作目标。

4612550

        1.上级财政拨款：

        2.本级财政安排： 4612550

        3.下级财政配套：

此项目主要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目标，根据区委、区政府要
求，促进闵行区信访工作的法制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创新政府购买服务和引入社会力量
化解信访矛盾的工作方式而设立专项资金。通过聘请若干家律师事务所、闵行区调解委员
会、闵行区老舅妈工作者协会、心理咨询师等，以及相关行业、政策领域内的专家和专业
人士所组成的区信访事项专家咨询库，为信访事项复查和信访积案化解等提供专家咨询意
见、律师意见书和调解服务，充分利用专家、律师和第三方在相关领域丰富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综合分析判断信访事项，为信访群众合理合法诉求的解决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以政
府购买辅助服务的方式，招录政府雇员等分别充实在区信访办综合、接访、办信、复查、
督查五大科室，专职服务于区信访业务工作。将特保人员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外包给专

业保安公司，做好区信访秩序的维护工作。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国务院《信访条例》、《上海市信访条例》；《上海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
《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2015年闵行区信访积案化解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闵编外【2016】061号文件；本办年度工作计划。

 必要性:1、项目立项是保障信访工作目标有效完成的需要；2、项目立项是为了维护正常信
访秩序，保障信访群众合法合理权益的需要。3、律师等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化解信访矛盾
的工作机制，能更好地帮助群众维护合法合理诉求，推动责任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加
规范。4、信访业务培训，能提高信访干部的业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信访群众。

 可行性:通过财政通入资金，购买所需劳动力资源及培训、宣传、后勤类辅助服务，实现本
区信访工作任务的完成，加大信访案件化解力度和复查复核规范化法制化程度，确保群众合
理诉求得到解决、合理权益得到维护，确保地区和谐稳定。通过购买人民调解服务、老舅妈
、心理咨询师等第三方组织服务，移交信访矛盾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老舅妈、心理咨询师等
第三方组织协调，实现纠纷类信访矛盾的有效化解。通过购买律师服务，制定《区信访办关
于信访事项法律服务和专家评审、社会组织参与的工作规程》，建立相关制度以规范执行，
并按件数提供专家评审意见、律师意见书、参与调解情况表的方式提供费用，严格执行《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保政府购买服务类项目达到预期目标。该项目中大部分为去年执
行的项目，已经形成机制化的管理模式，成效明显。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4612550

二、当年预算： 4612550

     （一）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9   年）

政府购买辅助服务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李玉华、周志鹏、张卫东、
吴琼、刘海霞

     起始日期：               2019-01-01         结束日期：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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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三级目标

全程目标达成
率

信访业务工作
质量

阶段性效果呈
现

区间过程性跟
踪

群众满意率

行业满意度

建立健全完善
的长效工作制
度和经费制度

保障

积案逐年下降

外聘人员参与
办理的信访业

务满意率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200000.00 1.00

170000.00 1.00

50000.00 1.00

105000.00 1.00

2136000.00 20.00

630000.00 1.00

150000.00 1.00

120000.00 1.00

705550.00 10.00

346000.00 1.00

金额合计 ---- ----

项目
构成
分解

---- ---- ----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法律服务费
信访复查等法律服务

费
3460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辅助人员经费
特保专项经费（外

包）
70555.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技术业务培训 信访工作培训经费 1200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技术业务培训 信访工作考察调研 1500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法律服务费
信访积案等法律服务

费
6300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辅助人员经费 政府雇员文职 1068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法律服务费
联合接访律师志愿团

咨询费
1050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信访大厅后勤管理
信访接待窗口公文印

刷费用
50000.00 年度项目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第三方参与服务费 社会组织调解 170000.00 年度项目

依据 备注

政府购买辅助
服务

第三方参与服务费
心理咨询等第三方服

务费
200000.00 年度项目

影响
力目
标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1.00 建立健全完善的长效制度保障个数长效管理

积案化解常态
化

创新工作机制，为多方参与、营造良好信访生态环境提供可借鉴性支撑

90%
解释：考察外聘人员参与办理的信访业务（工作质量，群众投诉率等）；计算方式：外聘

人员参与办理的信访业务满意度*100%

满意度

产出
目标

95% 察信访群众对相关业务办理的满意程度；计算方式：满意度调查

90% 行政及行政相对人对服务提供方在工作实质性推进方面的成效评估和效果感受

社会效益
效果
目标

90% 考察外聘人员工作质量成果；指标计算：年度工作考核合格或优秀达标率*100%

95% 以上级部门的评价为依据，以疏导参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参考

质量

98% 基于及时、有效的过程参与，体现为完成效率的全面提升时效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97% 以合同双方确定的年度工作目标核计，通常但不仅限于完成，额外为激励。数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19  年）

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辅助服务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
活动
(作业
、任
务）
和对
应产
出的
详细
描述

该项目包括信访大厅后勤管理、公共公益宣传、技术业务培训和调研考察、特保和信访文职辅助人员经费、法治论
坛筹备等子项目由综合科负责。法律服务费中的联合接访律师志愿团咨询费、人民调解费的访调对接由接访科、办
信科负责。信访复查、核查终结及听证、积案化解的法律服务费，人民调解的其他社会组织调解费用等由复查科、

督查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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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第三
方社会组织参与
信访疏导调解服
务协议书》

人民调解、老舅妈团队、心
理咨询师等参与信访事项疏
导调解，参与信访接待，参
与调处疏导；法律专业人士
参与专项法律服务和常规法
律服务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技术业务培训规
定

明确本办每年培训次数、类
型、费用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本办财务报账管
理规定

按照本办财务管理规定和有
关专项管理规定、合同协议
进行费用支付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19   年）

项目名称：政府购买辅助服务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